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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收費機制問題

研究──以上海市為例

吳遵民* 張敏** 張靜***

摘要

當前中國大陸正在創建「和諧社會」，而這一社會的形成又與和諧教育關

係密切。近年來，伴隨著學前教育的普及化、社會化、市場化，幼稚園的收費

不僅不斷高漲，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由於學前幼稚教育涉及千家萬戶，收

費高漲的現狀已危及「和諧社會」構建的基礎。那麼究竟如何明確與規範學前

教育的收費標準，又怎樣完善與健全學前教育的收費機制，妥善解決上述問題，

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本文以上海市為例，以實證調查深層剖析原因，並

提出若干建議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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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 on Preschool Education Tuition

Mechanism: The Case of Shanghai

Zun-Min Wu* Min Zhang** Jing Zhang***

Abstract

China's dream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requires a "harmonious education." In the re-

cent years, preschool education is made more popular and becomes a hot market. Hence,

charge for preschool unceasingly surges and with fierce tendency. The fact that prescho-

ol education has strong effect on the living standard of almost all families of middle and

low classes, it is clear that the high tuition policy is endangering the prospect of "har-

monious society." For this reason, the question of how to regulate preschool education

fee, and how to improve the charge mechanism is becoming a focus of educato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Shanghai's preschool tuition system, this paper makes the prob-

lem more visible. It also suggests some solution to such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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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8 年 8 月 25 日，中國大陸教育部發言人續梅表示，教育部目前正在積

極協調發改委和財政部等相關部門，準備公布幼稚園收費標準的暫行辦法，以

期整頓和規範幼稚園的收費機制（朱永傑，2008）。教育部此舉可謂符合民心、

順應民意，值得社會的贊許與期待。但叫好之際，卻也不禁令人發出疑問：即

為什麼一個幼稚園的收費問題竟會引發社會的輿論，並由此引起黨和政府的高

度重視？本文以下即就此問題進行討論分析。

貳、學前教育收費問題亟待解決

當前，中國大陸正在構建和諧社會，而其中的社會公平是和諧社會的重要

特徵之一，但若要實現社會公平的理念則教育公平又是其重要的社會基礎。如

果說教育公平是一種起點公平的話，那學前教育就可謂是「起點公平的起點」

了（孫瑞灼，2008）。誠然，在教育受到高度重視的今天，在民生問題備受廣

泛關注的中國，隨著財政狀況的不斷好轉，各級政府理應有所作為，即把「起

點的起點」的學前教育納入政府的準義務教育體制，並由此體現教育的公平和

社會的和諧，但現實的狀況卻並非如此。

近年來，由於持續而深入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已使教育的各個領域發

生了巨大的變化，學前教育也處在不斷的轉制與變革之中。但由於教育市場化

與「一切向錢看」的社會現象的漫延，使得當前學前教育民營化、產業化的進

展傾向十分明顯。由於相關政策和相應社會監管沒有隨之配套，一些幼稚園的

收費水準不斷高漲，而由此亦使眾多的普通家庭陷入了煩惱與困境之中。更有

甚者，有一些所謂貴族幼稚園的年收費竟已遠遠超越大學的水準，此狀況亦使

許多家庭的孩子因收費問題而率先絆倒在人生發展的起跑線上。有調查資料顯

示，在全國範圍內，約有 2/3 的家庭因交不起學費（幼托費）而無法就讀幼稚

園，農村留守幼兒接受學前教育的比例則更是偏低（高福生，2008）。易言之，

當前學前教育的收費之高，已成為繼大學教育之後又一壓在年輕父母肩上的一

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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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人類啟蒙教育的學前教育歷來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大陸

自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大多數家庭只允許生育一個孩子，因而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的思想觀念亦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小重視對孩子

的培養、「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思想，已讓百分之百的城市家長重視

孩子的學前教育。尤其是在上海等一些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讓孩子從小接受良

好的學前教育已經成為家長的迫切願望。但現實的狀況是，一方面，家長對孩

子的期待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學前教育的日益市場化所引發的優質教育資源

配置的不均，及幼稚園的亂收費現象亦使年輕父母苦不堪言、不勝負擔。至於

一些貧困、弱勢家庭的孩子則更是被擋在優質幼稚園的門外。顯然，此狀況與

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不符、與實現教育公平的理想更是相去甚遠。因此，如何

妥善解決學前教育的收費機制問題已經成為當前提倡教育公平過程中亟待解決

的重要課題。

最近，上海市已經通過並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計畫》的措施，學前教育的

發展也已經走在全國的前列（引自孔繁盛、占盛麗，2006）。根據上海市《2006

學年教育事業統計》，2006 年全市共有各類幼稚園 1,057 所，在園幼兒數 299,795

人；獨立設置的托兒所 129 所，在所幼兒數 11,579 人。3 至 6 周歲適齡幼兒入

園率已達 95%（上海市教育委員會，2007）。目前，全市的幼稚園（所）共分

為公立、社會力量辦學（私立）和公立轉制 1 三類，不同類型的幼稚園（所）

收費的標準也各不相同。即使就公立幼稚園（所）而言，因為按辦學條件和品

質情況的不同，又可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三個不同的辦學等級，評估內容由

基礎性標準【（包括嬰幼兒發展水準、辦園（所）條件、園（所）務工作、保

教工作、衛生保健工作）】和發展性要求【（包括隊伍建設成效顯著教、科研

工作實效、促進園（所）的整體發展、重視課程建設、辦學特色等）】等兩大

部分組成，其中基礎性標準占 85 分，發展性要求占 15 分，總分值為 100 分。

根據上述，一級園所總得分不低於 90 分且嬰幼兒發展水準、保教工作和衛

生保健工作三項評估指標每項得分不得低於應得分的 90%。二級園所評估的總

得分滿 70 分；且嬰幼兒發展水準、保教工作和衛生保健工作三項評估指標每項

得分不得低於應得分的 70%。三級園所評估的總得分不低於 50 分；且嬰幼兒發

1 所謂轉制，即指一部分公立中學、小學和幼稚園，經申請和教育行政部門同意，可由公辦體制轉為民辦運作形式。其

標誌是所有制形式不變，但招生名額與收費標準可以適當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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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準、保教工作和衛生保健工作三項評估指標每項得分不得低於應得分的 50%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2003）。

當前，上海市有在公辦、社會力量辦學和公立轉制等各類幼稚園中評出辦

學條件和教育品質較好的 41 所所謂示範性幼稚園（所）。對於公立園，教育部

門嚴格制定相應的收費標準，幼稚園按照不同級別收取不同學費，一般同級別

的幼稚園基本收費相差不大。然而，對於轉制的和私立的幼稚園，政府硬性規

定的色彩則被淡化，目前較多呈現的是一種商業運作的模式，而收費標準水漲

船高的狀況也主要出現在這一類型的幼稚園。

就大陸幼稚園的收費內容來看，一般分為托管費、伙食費、代辦費、特長

興趣班費、被褥服裝費、休閒活動費等，而前述六項內容乃構成家庭在學前教

育投入的總費用。公立幼稚園按照政府規定，其收費標準大致為：一、二、三

級幼稚園每月收取的費用大約在 300─500 港幣（約新台幣 1,200─2,000 元）之

間，一年則是 3,000─5,000 港幣（約新台幣 12,000─20,000 元）之間；公立示

範園的每月費用一般在 1,500 港幣（約新台幣 6,000 元）左右，一年約是 15,000

港幣（約新台幣 60,000 元）。公立園之外的轉制幼稚園和私立幼稚園則收費的

自主性很大，一般根據市場來定價。轉制幼稚園家長每月支出大致在 1,500─2,000

港幣（約新台幣 6,000─8,000 元）之間，私立幼稚園基本與其持平。2 不過，這

僅代表一般私立幼稚園的收費水準，部分辦學條件較好的所謂貴族或寄宿制幼

稚園的收費則要遠遠高於這一水準。整體來說，目前學前教育費用居高不下，

致使部分收入偏低的家庭經濟壓力過大。

為此，作者於 2007 年應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政策法規處的邀請，專門開展

「上海市學前教育收費問題」的現狀調查和分析，研究內容包括對上海市社會

經濟發展水準較高、中等和發展起步較晚的各區各類幼稚園進行調查和訪談（包

括家長訪談，園長訪談和專家訪談），同時對幼稚園（公立一級、二級和三級

幼稚園、私立園、轉制園）的家長發放問卷 350 份，回收 280 份，回收率為

80%。據調查結果顯示，學前教育費用在大多數家庭中已成為一項比重較大的

支出，大約 80%左右的家庭 10%以上的收入用於此項花費（參見表 1）。

2 本處資料為作者對上海市學前教育收費問題進行問卷調查數據整理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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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上海市學前教育費用占家庭收入比例表 單位：%

孩子就讀園所
學前教育費用占
家庭收入 20%

學前教育費用占
家庭收入 10%─20%

學前教育費用占
家庭收入 10%以下

公立幼稚園 16 57 27

私立幼稚園 14 69 17

根據表 2，學前教育費用給近 80%的家長帶來經濟壓力，而就讀於公立園

兒童家長的壓力（較大和嚴重）比例甚至超過私立園的兒童家長（參見表 2）。

由此可見，儘管公立園的費用相對私立園要低得多，但由於公立園兒童的家長

在文化程度、經濟能力等方面相對處於弱勢地位，因而他們感受的經濟壓力往

往更大。

表 2 上海市學前教育費用帶給家長的經濟壓力表 單位：%

孩子就讀園所 沒有壓力 感到壓力 壓力較大 壓力嚴重

公立幼稚園 27 63 8 2

私立幼稚園 20 72 8 0

本文即在上述「上海市學前教育收費問題」調查結果分析的基礎上，論述

幼稚園收費偏高、家長普遍感到經濟壓力的原因，進而為建立合理的學前教育

收費機制提出一些設想與建議。其目的在於借助當前政府規範學前教育收費的

政策東風，對學前教育收費機制的整體狀況有一個清晰的瞭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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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因分析──多因素制約下的瓶頸

一、學前教育收費偏高原因分析

（一）收費機制的不健全

二十世紀九○年代以前，學前教育既歸屬於基礎教育領域，又是社會公益

性、福利性的事業，當時的收費基本合理。九○年代以後，各幼稚園執行國家

教委頒發的《幼稚園管理條例》，擴大幼稚教育的投資來源，由此民間資本進

入幼教領域，這從某種程度亦促進幼教事業的發展（國家教委關於實施《幼稚

園管理條例》和《幼稚園工作規程（試行）》的意見，1989）。上海市教育部

門為順應該項政策的公布並會同物價部門制定幼稚園「分類評估，按質論價」

的收費措施，滿足不同人群對學前教育的需求，同時也激勵幼稚園的辦學熱情

（《上海市幼稚園分等定級評分標準》，1995）。但令人遺憾的是，自實行「優

質優價」的收費舉措以後，由於缺乏政府有力的監管與引導，一時大力發展民

辦幼稚園、幼教市場化的風氣盛行，這一結果直接導致公辦幼稚園的萎縮。而

隨著民辦幼稚園的急速膨脹，高價幼稚園越來越多，平價幼稚園則難覓蹤影。

需要指出的是，自從幼稚園推向市場化以後，市政府對公辦幼稚園的收費標準

仍限制範圍，但對由公辦改制的幼稚園卻沒有規定明確的收費標準。改制後，

幼稚園收費完全按市場模式運作，而由此收費不受監控、托費隨意漲價的現象

亦隨之產生。此外，部分私立幼稚園還利用豪華裝修來收取贊助費，或者乾脆

設立連鎖經營，並推廣所謂的特色課程以獲取高額學費。部分公辦幼稚園則利

用長期積累的資源優勢，以辦理實驗班或其他方式向家長收取高額費用。簡而

言之，因學前教育收費機制的不健全，幼稚園收費標準節節攀升，其已遠遠超

出普通市民的承受能力，眾多家長為此叫苦不迭。

（二）優質教育之資源分配不均

誠如以上所述，幼稚教育收費偏高的原因，除收費機制不夠健全以外，優

質資源分配不均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員會（2005）規定，

家長可將孩子送往居住地所在區或者戶口所在區的公立幼稚園。但是實際上，

公立幼稚園的數量有限、招生名額也極其有限。這些幼稚園普遍採取的是讓家

長先到幼稚園登記，然後根據園招生名額採用電腦派位元的方法招生（由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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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抽樣產生）。但幼稚園往往利用部分自主招生的權利，而截留一部分名額

用於關係戶或贊助戶（另行支付高額贊助費的家長）。與此相對，普通家庭孩

子能享受到優質資源的機率就大為降低。其次，2001 年上海市開始實施加強示

範園（所）建設的政策，2006 年又頒布《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關於進一步加強本

市示範性幼稚園（托兒所）建設工作的若干意見》（上海市教育委員會，2006），

這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加強質優幼稚園的示範作用，由此整體推進學

前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實現學前教育有效服務和均衡發展。但在市場化的機制

下，「質優」則意味「價高」，於是伴隨示範性幼稚園的建設，新一輪的擇園

風與高收費也隨之拉開了帷幕。

（三）學前教育不屬於義務教育

中國施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並明確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收取學費和雜費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2006）。但學前教育不在義務教育的範疇，因此採

取適當的收費政策似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現實的問題卻在於：大多的優質

幼稚園並沒有在「適當」上加以自律，而是利用政策給予的自由空間，理直氣

壯地要求家長「收益分擔」（即給家長享受優質資源，家長得支付相應的培養

費）。就作者的觀點來看，在學前教育經費的投入上，真正合理的分擔機制應

該由政府、社會和家庭等三方共同參與。學前教育事業同樣具有教育性和公益

性的性質，對此政府應該負起扶植的責任。但目前的狀況是，政府對學前教育

的定位不夠明確，社會上一些部門和教育界人士對學前教育的性質、地位缺乏

明確的認識，一些人甚至將幼稚教育視作是一項「營利」的事業，這些理解的

誤區都直接地影響政府對學前教育事業的財政投入。

（四）政府財政投入不足

如上所述，學前教育在中國我國現行的教育政策和體制中歸類於非義務教

育的範疇，由於幼教沒有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因此政府的財政投入比例也很小。

教育部長周濟在 2005 年接受人民網採訪時曾指出，中國教育最突出的問題和最

突出的困難是人民群眾對於優質教育的強烈需求和優質教育資源的供給不足，

教育面臨最大的困難是投入不夠（引自郭立場，2005）。國家對教育的投入不

夠，對於沒有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就更是微乎其微。中國青

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新浪網，對 3115 名公眾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7.3%公

眾認為學前教育收費過高，68.5%公眾希望扭轉學前教育的市場化傾向，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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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認為政府對學前教育投入太少（李星星、李濤，2008）。近幾年幼稚教育

占公共教育經費的比重，一直維持在 1.2%─1.3%的低水準，而同樣比例在巴西

是 5.1%，墨西哥是 8.9%，泰國是 16.4%（高福生，2008）。而且，據劉焱委員

介紹，非常少的財政經費投入還主要偏向城市的少數公辦幼稚園，大部分幼兒

家長需要自己全部承擔日益增長的托兒服務和教育費用（周慧敏、程義峰，

2009）。此外，有關資料顯示，國家預算內教育撥款比 2005 年增長 24.22%。

其中，除學前教育外，各級教育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如初等教育增長 24.94%，

中等教育增長 11.8%，高等教育增長 12.3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6 年

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2007）。簡而言之，學前教育被排斥在義

務教育範疇之外的後果是，其不僅分享不到財政的優待，而且部分公辦幼稚園

就如「黃鼠狼看雞」，對貧家子弟百般挑剔，而鼓勵民間力量辦學的結果，則

造成大批民辦幼稚園的收費就如六月的甘蔗「節節攀升」。

二、家長經濟壓力過大原因分析

就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狀況而言，目前仍屬於發展中國家，全民生活的平

均水準還不夠高，因而教育的高收費就會占去居民日常生活支出的很大比例，

尤其是一些處於社會低層的平民百姓就更難以承受。據作者隨機抽樣對上海市

部分幼稚園的家長的問卷調查顯示，所調查的群體中，約有 70%的家長認為目

前學前教育收費偏高，認為有一定的經濟壓力。而這一群體又普遍存在以下特

徵：（一）學歷水準低，就業層次差。在公立幼稚園中就讀孩子的家長大約有

74%處在大專以下的學歷，他們大多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如司機、工人、

保安、小商品買賣等，多數月薪在人民幣 1,000─3,000 元左右（約新台幣 4,000

至 12,000 元）；（二）年齡多為 25─35 歲之間，一般正處於人生的創業階段。

該調查還顯示 40%的家長屬於「房奴」一族，高額的房貸以及偏高的學前教育

費用讓年輕的家長倍感壓力。除此以外，部分的孩子家長還彼此攀比，對孩子

教育費用沒有合理的規劃。更有一些家長甚至毫不顧及自身的經濟實力，一味

攀高，並讓孩子加入名目繁多的興趣班、特長班，唯恐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

線」上。

簡言之，年青家長經濟收入的有限、缺乏教育支出的合理規劃、互相攀比

之風的盛行等則是造成幼兒家長經濟壓力過大的又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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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策與建議──建立合理的學前教育

收費機制

在提出問題和分析原因的基礎上，作者試圖從解決問題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入手，來深入地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合理的學前教育收費機制的問題。本文結合

上海學前教育收費機制的現狀，提出以下若干建議與對策。

一、建立學前教育合理收費機制的實務分析

（一）建立學前教育合理收費機制的可行性

首先，就學前教育的發展而言，上海市政府極其重視。為解決學前教育資

源不足的問題，上海市特制訂《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畫（2006─2008）》等政

府檔。其次，上海市的經濟發展水準處於全國前列，2006 年上海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達人民幣 1 兆 296 億 9,700 萬元（約新台幣 4

兆 1,187 億 8,800 萬元），而同年國內生產總值僅為人民幣 209 兆 4,070 億元（約

新台幣 837 兆 6,280 億元）（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2007）。可見，上海市政

府擁有較為雄厚的財政實力可為學前教育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

（二）建立學前教育合理收費機制的有效性

學前教育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促進兒童身心發展，實現教育

公平與均衡，提高國民整體素質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而適當地降低學前

教育收費標準，並對困難家庭實行經濟補貼，不僅可以減輕部分家長的經濟壓

力，而且還可進一步推動學前教育資源分享，以使更多的孩子享受到優質的教

育資源。而家長的安心工作，家庭的和諧和美，則是保障城市安定，促進社會

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建立學前教育合理收費機制的具體方案

（一）方案一：明確幼稚園性質定位、優化教育資源配置

1.明確公私幼稚園的自身定位，增強學前教育的公益性機能

教育是一項社會性的公益事業，作為基礎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學前教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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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應具有公益性的特徵。但當前上海市由於學前教育市場化的傾向，致使公

益性特徵在市場化的利益追逐中逐漸淡化。因而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

必須重新審視和明確學前教育公益性的性質定位。對於不同階層市民對學前教

育的不同需求，固然可以創辦不同類型與等級的幼稚園。但重點需保護弱勢群

體。對此政府應提供大量價廉質高的公辦幼稚園，以首先滿足普通工薪階層家

庭的需要。誠如教育部發言人續梅所指出的，合理的收費分擔機制絕不意味著

是高收費，更不意味著亂收費（朱永傑，2008）。對此，作者的看法的是：私

立幼稚園應在政府監控之下有限度地自由發展，以滿足部分高收入階層的需求。

對其收費數額政府應制定上限標準並進行直接監管與幹預。而作為面向普通工

薪階層的公立幼稚園，在保證其辦學條件和教學品質達標的前提下，其收費應

力求低廉，不足部分地方政府應給以經費資助與行政補貼。

2.優質資源均衡分配，建立競爭激勵機制

考慮到學前教育優質資源較為稀缺，導致家長擇園過於集中的弊端，如何

做到優化資源配置尤為重要。如對弱勢幼稚園除加強硬體資源配置之外，政府

還可在軟體建設方面採取支教和培養兩種措施來提高其整體師資水準。「支

教」──即通過各種獎勵機制，鼓勵優秀幼兒教師到周邊弱勢幼稚園實行支援。

「培養」──則是通過對有待提高幼稚園教師的持續培訓，以提高其教育教學

水準。而唯有加強幼稚園教學品質水準的整體提高，因擇園風而導致的收費節

節攀升才可予以根本遏止。誠然，絕對的均衡配置對於優質學前教育機構也是

一種不公平，因而既要避免平均主義又要促進良性發展，辦法之一是建立一種

競爭激勵機制。即在起點接近的情況下進行辦學品質的公平競爭，而對辦園成

績突出的機構和個人則給以一定必要的精神和物質獎勵。

（二）方案二：加大學前教育的經費投入、實施對幼稚園的經濟補貼

1.加大公立幼稚園的經費投入

對於公立幼稚園來說，市政府向其提供經費資助應視為是對社會公共事業

的支援。而針對目前學前教育存在的種種問題，更應在加大對公立幼稚園的財

政投入、在強化市場主導地位方面給以切實保障，而在此基礎上才能真正體現

學前教育的社會福利功能，並促使公立幼稚園把收費水準拉回到大眾可以接受

的範圍。對此我們建議政府似可借鑑日本的相關舉措，如通過提供專項經費補

貼及為幼稚園提供幼兒減免補助費的方式，來減輕公立幼稚園的經濟負擔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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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私立幼稚園實施補貼

教育事業的公益性決定學前教育亦不能過於市場化。對於私立幼稚園而

言，政府亦可給予一定的經費資助，以供獎勵之用。即凡受政府經費補貼的私

立幼稚園，其均須扭轉以盈利為目的的辦學傾向，並相應降低收費標準。借鑑

美國和日本對私立幼稚園提供經費資助的經驗，市政府可以給予私立幼稚園一

定額度的經費資助或者稅收方面的優惠，以促使其降下學費提高品質。而唯有

如此，才能既減輕家長的經濟壓力，同時也做到保證私立幼稚園的正常運作。

當然，補貼政策應適當偏向公立幼稚園。因為公立幼稚園更多是普通家庭

的孩子，給予補貼可以縮小因貧富差距而導致普通市民子女與強勢群體子女之

間的差距和不公平，而讓更多的兒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資源，則是對幼稚教育

機會和教育權利的根本保障。

（三）方案三：規範學前教育收費，加大監管力度

1.進行成本核算，核定幼稚園收費標準

根據國家現行有關規定，公辦幼稚園的收費標準要按照幼稚園的實際需求

合理核定成本，民辦幼稚園（班）則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根據生均培養成本，

根據辦學成本合理確定收費標準，並報有關部門備案公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務院辦公廳，2003）。而當前重新審核幼稚園收費標準，是鑑於公辦園與私立

園在性質、功能、經營和管理運行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此基礎上

應逐步建立不同的評估與核算標準。對於私立幼稚園，可以通過調查評估對其

設施設備以及師資劃分等級，制定不同的收費標準，並限定其收費的浮動範圍。

對於公立幼稚園，則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核定成本，並在政府補貼的基礎上統一

收費標準。

與此同時，公立幼稚園還可以嘗試採取「一費制」的收費形式。如 2006 年

9 月 1 日，南京市區公辦幼稚園開始實行一費制，該制度對各種名目的收費專

案都被取消，而改為按月或學期只收取保育教育費的做法（黃豔，2006）。他

們實行各類幼稚園根據辦園實際成本可作上下浮動的規定，但上漲幅度最高不

得超過 20%，並須經同級物價主管部門的批准。

2.限定最高收費標準，加大監管力度

限定辦園最高收費標準的目的，一方面是防止幼稚園修建過於奢華，造成

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則可以由此控制幼稚園的收費水準。上海市幼稚園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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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可按教育部、建設部制定的《城市幼稚園建築面積定額（試行）》辦法執

行，超標建設和裝修都在須避免的範圍。其次，還須加強民主管理，改收費標

準隨意審批為公示審批，並應採取「聽證」的方式加強社會監督，以切實制止

亂收費的現象產生。

（四）方案四：制定減免制度，扶持弱勢家庭

實施減免制度或發放額外補貼，對低收入家庭兒童的學前教育給予有效補

償，這是香港採取的一種舉措，其成功經驗可以為我們所借鑑。香港從 2001 年

開始實施《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學生資助

辦事處，2007）。該計畫按「調整後家庭收入」來確定申請人學費減免的資格。

具體來說，減免又分全免、3/4 免、半免或不獲減免等四個類型（參見表 3）。

另外從今年秋季開學起，南京市亦開始實行「幼兒助學券」制度，即對各類經

濟困難家庭子女就讀幼稚園的進行政府資助。

表 3 香港市民申請學前教育費用減免資格（全免、3/4 免、半免或不獲減免）

折算表

單位：港幣

調整後家庭收入範圍（港幣） 減免幅度

0 至 19,897 全免（100%）

19,898 至 28,924 3/4 免（75%）

28,925 至 53,138 半免（50%）

53,138 以上 不獲減免

說明：1.調整後的家庭收入=家庭全年總收入/[家庭成員人數+（1）]，其中，如果屬 2 至 3 人的

單親家庭，公式中除數的（1）將會增加至（2）。家庭全年總收入包括申請人及配偶

的全年收入、同住未婚子女全年收入的 30%、其他子女及親友給予的津助，以及其他

收入（如適用）。家庭成員通常是指申請人、配偶、同住未婚子女以及同住、受供養

父母。

2.1 港幣折合新台幣約 4.321 元。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學生資助辦事處（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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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上海而言，也已開始向幼兒家長提供幼稚園（所）管理費的部分

報銷，即一般兒童家長每月可在其工作單位報銷約新台幣 400 元（父母雙方各

新台幣 200 元），殘疾兒童家長每月報銷新台幣 560 元（父母雙方各新台幣 280

元）。但這種「家長單位報銷管理費制度更具有平均主義的傾向，雖然殘疾兒

童家庭有稍多一點的資助（每月多了新台幣 160 元），但對低收入的家庭仍然

沒有特別有效的改善。」為扶持低收入家庭，政府應該根據幼兒家庭實際收入

的高低，制定出相應的學前教育費用的減免額度（杭州市教育局，2006）。參

考以上香港幼稚園學費減免計畫的經驗，政府可制定針對有需要家庭的「學前

教育費用減免計畫」，其具體內容如下：（一）建立專門的「學前教育費用減

免計畫」工作組，負責計畫的前期調研、策劃、實施、收集回饋資訊和改進計

畫等工作；（二）根據全市居民的收入水準和城市的財政能力，確定計畫面向

的人群，以及可獲得減免的學前兒童的比例，不同經濟能力的家庭可獲得不同

減免的具體數額；（三）計畫制定後，將初步方案向社會公示，以徵求社會各

方的建議和意見；（四）進一步完善計畫後，進行試點實施。實施過程務必堅

持透明化、程式化和便民化的原則；（五）建立專門審核委員會對家長的申請

作出嚴格、公正的審核，並將結果告知申請人。

以上是從不同視角和層面對解決學前教育高收費問題提出的若干意見和方

案，誠然，由於教育問題的複雜性和多元性，以致任何一個方案都不可能孤立

地實施並通盤解決學前教育高收費的全部問題。因此，各相關部門應相互配合，

多管齊下，共同努力、綜合調整，以達到最終解決學前教育高收費問題的根本

目的。

伍、結語

簡而言之，雖然中國大陸目前還沒有充分的財力來承擔幼教的全部費用，

但強化幼教的公益性，並將其更多地納入公共服務的範疇，則可使更多人的幼

教經費得到分擔，這應該是一個努力方向。而當務之急，一是要儘快依法明確

政府對幼稚教育的責任，加大公立幼稚園的建設，以確保老百姓的孩子有收費

相對低廉的幼稚園可上；二是根據我國現有國情，充分借鑑外國先進經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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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相對較好的市、縣，先行推廣學前一年幼稚教育費用全免，待條件成熟後，

再將「免費」擴展至整個幼稚教育。而只有讓幼稚教育歸位於財政體系，讓每

個家庭和幼兒都能平等享受公共財政免費「陽光」的理想才能實現，而終結「天

價幼稚園」的收費神話，並提高幼兒入園率的目標也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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